
证券代码：300218 证券简称：安利股份 公告编号：2026-010

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 202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

为满足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安利股份”）控股

子公司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利新材料”）、安利（越南）材

料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安利越南”）生产经营的需要，降低融资成本，获取更好

的经济效益，公司 2026 年拟计划为安利新材料、安利越南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授

信提供连带责任担保。授信包括但不限于流动资金贷款、银行承兑汇票、国内信用证、

进口开证、贸易融资、跨境直贷、内保外贷等。公司可在审定的额度内一次性提供最高

额担保，也可分数次提供担保；担保期限计划为二年。

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上述担

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二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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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

三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

（一）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

1、公司名称：合肥安利聚氨酯新材料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日期：1994 年 12 月 30 日

3、注册地：合肥

4、法定代表人：王义峰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4,145 万元

6、主营业务：生产经营聚氨酯树脂、聚氨酯树脂和聚氨酯合成革用助剂、添加剂、

表面处理剂等精细化学品及其它化工原料。

7、目前股权结构：本公司持有 65.21%股权、香港敏丰贸易有限公司（S.&F. TRADING

CO.(H.K.)LTD.）持有 17.90%股权、合肥兴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有 16.89%股权。

8、关联关系：安利新材料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非关联方。

9、2025 年度财务和经营情况：

截至2025年 12月 31日，安利新材料总资产为29,087.46万元，净资产为23,031.23

万元，2025 年度营业收入 45,125.85 万元，净利润 1,745.29 万元。

10、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。

（二）安利（越南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1、公司名称：安利（越南）材料科技有限公司

2、成立日期：2017 年 11 月 28 日

3、注册地：越南胡志明市永新坊，越南-新加坡 II-A 工业区，32 号路 22 号

4、法定代表人：杨滁光

5、注册资本：805,457,792,000 越南盾（折合美元 3,500 万元）

6、主营业务：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生态功能性人造革、合成革及原料（树脂、溶剂、

色料、基布等），以及其他聚氨酯复合材料等。

7、目前股权结构：本公司持有 70.5326%股权，北京富泰革基布股份有限公司持有

10%股权，海宁市宏源无纺布业有限公司持有 10%股权，慈溪市其胜针织实业有限公司持

有 5.1817%股权，日本志磨商事株式会社持有 2.8571%股权，香港映泰有限公司持有

1.4286%的股权。

8、关联关系：安利越南为本公司控股子公司，非关联方。

9、2025年度财务和经营情况：截至2025年12月31日，安利越南总资产为22,942.49



万元，净资产为 16,711.11 万元，2025 年度营业收入 15,467.67 万元，净利润-276.87

万元。

10、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。

四、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计划

1、安利新材料

2026 年，公司拟继续为安利新材料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，提供连带责任担

保，担保最高额为人民币 7,000 万元，担保期限计划为二年，担保最高额与上一年度保

持一致。具体担保计划如下：

被担保单位 担保金额（万元） 授信银行

合肥安利聚氨酯

新材料有限公司

3,000 中国银行合肥分行

2,000 兴业银行合肥分行

2,000 招商银行合肥分行

合 计 7,000

2、安利越南

考虑到安利越南经营规模扩大，可能存在间歇性的流动资金需求，2026 年，公司拟

为安利越南向中国境内、越南境内等金融机构申请的授信，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担保总

额不超过 500 万美元，额度与上一年度保持一致，担保期限计划为二年。

以上为安利新材料、安利越南提供的担保计划是控股子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初步协

商后制定的计划，实际贷款银行、担保金额仍需控股子公司与相关金融机构进一步协商

后确定，相关担保事项以正式签署的协议为准。在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内的担保不再单

独提交公司董事会和股东会审议。

五、董事会意见

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 2026 年度为控股子公司银行授

信提供担保的议案》。公司董事会认为，安利股份为控股子公司向银行申请融资授信提

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是满足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且有利于与安利股份形成协同优势，

有利于安利股份创新发展，有利于获取更好的经济效益。鉴于安利新材料、安利越南是

安利股份的控股子公司，目前财务实力较强，财务状况良好，且公司对上述被担保控股

子公司在经营管理、财务、投资、融资方面均能实现有效控制，担保风险较小。因此，

控股子公司未提供反担保，控股子公司其他股东未向其提供担保。

六、安利股份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



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，公司对控股子公司实际发生融资授信担保余额为 2405.02

万元人民币，占最近一期（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

为 1.54%。本次拟为安利新材料提供最高额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7,000 万元，拟为安利越

南提供最高额担保总额为 500 万美元（按 2026 年 3 月 31 日汇率折合人民币约 3459.70

万元），担保总额与 2025 年保持一致；合计担保总额占最近一期（2025 年 12 月 31 日）

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的比例约为 6.68%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

总额为零，公司无逾期的对外担保事项。

特此公告。

安徽安利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二〇二六年四月十四日


